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行政许可相

关工作的通知 
 

川市监办函〔2020〕25号 

 各市（州）市场监管局，省局相关处室、直属单位，各

评审机构、考试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流动，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疫情防控期间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省局决定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全省市场监管行政许

可现场评审和资格考试，现通知如下： 

一、暂停各类现场评审 

（一） 暂停特种设备许可现场评审 

1．对防控疫情确需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开通绿色通

道。 

2．对于已经受理但未评审的，且证书有效期届满不足

6 个月的，可申请证书延期。 

3．符合条件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鼓励采用自我声明

承诺的方式免评审换证。 



4．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

器）充装许可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有效期届

满不足 6 个月的，可以申请办理许可证延期（建议采取邮

寄方式）。 

5．2019 年 6 月 1 日起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许可，

由总局发证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证、检验检测机构核

准证有效期届满不足 6 个月的单位，可以向总局申请网上

办理许可证延期。 

（二）暂停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现场评审 

1．已经受理申请或者新申请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现场评审、涉及防疫工作紧急扩项的技术现场评审等，可

以通过电子材料网上预审、延期评审、远程监控评审、告

知承诺与专家文审等方式进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实

行告知承诺发证的（特殊食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除

外），由行政审批窗口受理后，转省审评中心负责组织专

家文审；行政审批处根据文审结论并依照规定作出许可决

定；准予许可的，省局认检监管处负责组织后续核查监督

工作。 

2．符合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延续换证的，按照《四川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改革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川市监办〔2019〕80号）

采取自我声明方式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有效



期届满不足 6 个月的，可以申请办理许可证书延期（建议

采取邮寄方式）；对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申请办理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复查换证的机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 

（三）暂停计量许可现场评审 

1．对防控疫情确需的计量行政许可，开通绿色通道。 

2．对因疫情期间无法按期申请办理复查换证的单位，

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证书时间为考核时间。 

（四）暂停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现场评审 

1．因疫情影响无法按计划实施现场核查的获证企业，

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 

2．对防控疫情所需的涉证产品开通绿色通道，相关产

品生产企业新办、扩项等可采用“先证后核”的取证方

式。由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发证机关申请，企业登陆

“四川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预审、预约办理，按《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要求取得产品检验报告、

作出质量保证承诺后直接发放生产许可证。待疫情结束

后，省局将尽快派出审查人员实施现场核查。 

3．符合取证条件的延续换证企业，可申请免予现场核

查。 

4．强化证后监管，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格监控，

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工作品质效率，确保产品质

量安全。 



（五）暂停食品生产许可实地核查 

1．对因疫情影响无法按计划进行实地核查的获证企

业，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 

2．鼓励企业采用自我声明承诺的方式免评审换证。 

3．新办企业可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通过电子材料实

行网上办理。待疫情结束后，市场监管部门尽快派出审查

人员进行实地核查。实地核查不合格的，撤销许可，收回

许可证书。   

二、暂停各类资格考试 

暂停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

资格认定考试工作。无损检测人员证有效期届满不足 12个

月、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有效期届满不足 6个月，需要采

用考试方式换证的，可以申请免考换证。由于考试暂停，

导致补考时限超过要求的，其补考时限顺延 12个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四川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一级响应结束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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